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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为借贷实为因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债务如何处理

——李某诉某美容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

裁判要旨

原告以借条、转账凭证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

诉讼，被告抗辩双方债权债务纠纷并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而

系其他法律关系引起的，被告应就其抗辩承担举证责任，举

证不能或不充分的不予认可。对于经调解、和解或者清算形

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，应按民间借贷

关系进行审理，不受之前基础法律关系性质的影响。

基本案情

原告李某向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称，

某美容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2 日向李某借款 100000 元并出

据借条，承诺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前将借款全部归还。借款

到期后李某多次向某美容公司催要，某美容公司拒不归还借

款。李某诉请：依法判令被告某美容公司归还原告李某借款

100000 元及利息（利息以 100000 元为基数，自 2021 年 8 月

12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一年

期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）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某

美容公司承担。

某美容公司答辩称：答辩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

贷关系。原告系通过显名股东张某廷在答辩人处入股的隐名

股东，原告与答辩人之间纠纷应属于与公司相关的股东及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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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纠纷，答辩人并没有向原告借款，原告要求答辩人支付借

款及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，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
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

下：原告李某与被告某美容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廷协商，

原告李某作为隐名股东对公司进行投资，2020 年 7 月 6 日原

告李某向被告某美容公司监事常某转账 100000 元作为股东

出资，2020 年 8 月 21 日被告某美容公司经工商部门登记成

立，2020 年 11 月份原告李某向某美容公司提出退股要求，

某美容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张某廷承诺“同意你退股，10 万

元股金于医院正式营业半年后退回，时间预估在 2021 年 7

月 1 日左右”。2021 年 1 月 27 日某美容公司法定代表人由

张某廷变更为吴某伟。2021 年 6 月 12 日原告李某再次向被

告某美容公司提出退还股金要求，并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吴某

伟出示了李某与原法定代表人张某廷的聊天记录及转账凭

证等，吴某伟向原告出具了借条：“某美容公司于 2020 年 7

月 6 号借李某人民币拾万元整（100000），本机构承诺于 2021

年 8 月 12 日前归还李某人民币十万元（100000）”，该借

条加盖被告公司的公章，并有法定代表人吴某伟的签字确

认，落款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12 日。某美容公司未在借条约

定时间按时还款。

裁判结果

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：被告某美

容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李某 100000 元

及逾期付款利息（以 100000 元为基数，自 2021 年 8 月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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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

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）。

某美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，向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

上诉。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案例解读

本案中原告以借条、转账凭证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

间借贷诉讼，被告提出原告转账款项性质为股东出资款，以

股权纠纷关系进行抗辩。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：一是关于案

件性质的认定。原告虽按借贷起诉，但其基础法律关系确系

投资入股纠纷，符合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

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。但原告

入股后，先后两次向被告某美容公司两任法定代表人提出退

股要求，其原法定代表人张某廷在与原告的聊天记录中明确

表示：“同意你退股，10 万元股金于医院正式营业半年后退

回，时间预估在 2021 年 7 月 1 日左右”。张某廷作为某美

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代表公司行使民事权利，承担民事责

任，其承诺同意原告退股即为公司同意原告退股。某美容公

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后，新任法定代表人吴某伟又向原告出具

书面借条，承认借款并承诺到期归还，同时签字确认并加盖

公司印章，应视为公司同意回购原告股权并将该款项转为借

款。某美容公司两任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又符合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四

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应视为当事人通过和解达成的债权债务协

议。因此本案不能按照某美容公司主张的股权纠纷进行审



4

理，应按照民间借贷关系进行审理，原告李某与某美容公司

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，某美容公司应依约向李某履行归还

借款的义务。本案中某美容公司还款期限已届满，李某有向

某美容公司主张返还借款的权利，故对李某要求某美容公司

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，应当予以支持。二是关于借款本金。

结合原告提交的借条、转账凭证、原被告当庭的陈述，借款

本金应认定为 100000 元，原告要求某美容公司偿还借款 10

万元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。三是关于逾期付款利息。原、

被告在借条中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，也未约定逾期利率，原

告主张利息以 100000 元为基数，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即 2021

年 8 月 12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

价一年期利率（同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）标准

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，符合法律规定，应当予以支持。

相关法条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

问题的规定》第十四条 原告以借据、收据、欠条等债权凭

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，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

辩或者反诉，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

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，按照基础法律关系

审理。

当事人通过调解、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，

不适用前款规定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

问题的规定》第二十六条 借据、收据、欠条等债权凭证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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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的借款金额，一般认定为本金。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，

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

问题的规定》第二十八条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，

从其约定，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

率四倍为限。

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，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

同情况处理：

（一）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，也未约定逾期利率，出借

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

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，人民法

院应予支持；

（二）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，出借人

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

用期间利息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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卞玉杰，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、济宁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、院长、三级高级法官。卞玉

杰同志始终坚持发扬挺身在前、带头办案的工作作风，切实

发挥院领导的表率、示范作用，着力提升案件审理质量和庭

审规范化水平，充分调动了全院法官办案积极性，带领济宁

高新区法院连续两年取得优异成绩。


